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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旅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 

 
香港旅遊業議會理事會建議方案 

 
 

1. 香港旅遊業的監管制度，現今雖實行雙軌監管，但自一九八八年迄今，議會

一直是第一線的監管機構，因此在監管旅遊業方面，香港沒有任何機構比議

會更具經驗，而所有外遊及入境旅行社俱為議會會員，因此對行業的瞭解，

香港也沒有任何機構能勝過議會。基於上述兩點，理事會深信議會有責任以

大公無私之心，憑藉所掌握的專業知識，為香港提出既切實可行而又能取信

於公眾的改革方案。 
 
2. 議會為求審慎處理政府是次對旅遊業的檢討，特別成立了「政府檢討監管架

構專責小組」，以統籌其事；專責小組共有八名成員，獨立理事與業界理事各

佔一半，當可兼顧業界與公眾利益，使議會的方案能達成上述目標。為求廣

泛諮詢會員意見，議會合共舉行了三次諮詢聚會，並且邀請會員、導遊、領

隊提交書面意見；理事會並且召開了四次會議，藉以審定方案的初稿和定稿(議
會擬定方案的日程見附錄)，因此議會理事會的方案應能提出兼容並包的最佳

意見。 
 
3. 經諮詢業界及聆聽各界意見後，理事會認為諮詢文件提出的四個方案中，方

案二最為可取，但有些地方需要改良。至於方案三(成立法定獨立機構負責監

管)及方案四(由政府部門監管)，理事會認為兩者在現階段均不宜推行。理事

會建議的改良方案二實行後，可以視乎日後情況，以循序漸進方式，使機制

逐步完善。 
 

理由如下： 
 目前輿論、公眾、立法會議員等對議會的批評，大多數指議會「自己人

管自己人」，議會若要繼續監管工作，務須在獨立性與公信力兩方面大加

改善。改良方案二既有「內行管內行」的好處，卻沒有「自己人管自己

人」的毛病。 
 按照統計數字，在規管外遊業及內地以外地方的入境業方面，議會的監

管都有成效，目前主要問題出在內地入境業。 
 至於方案三和方案四，雖然在獨立性與公信力兩方面均高於方案二，但

由於主其事者對行業認識不足，監管成效可能反而比不上現行機制。 
 方案三或方案四的靈活度均不及方案二，難以應付旅遊業瞬息萬變的情

況。 
 方案三或方案四的實施時間均在三年以上，在這過渡期間，議會因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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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時限行將終結，威信勢難保持，加上情況未明，員工流失，極易出現

監管的真空狀態，風險甚高。 
 一旦推行方案三或方案四，旅行社無須先加入議會已可申請牌照，屆時

議會會員的數目勢必大減，香港將失去一個能代表所有旅行社的機構。 
 

4. 議會理事會方案建議維持現行的雙軌監管機制，即議會與旅行代理商註冊處

會繼續共同監管旅行社行業，而議會會籍會繼續是領取旅行代理商牌照的條

件之一。不過，為要與時並進，議會架構必須更新。 
 
5. 具體而言，理事會認為議會理事會方案應包含下列七點： 
 

(1) 理事會須以業外人士佔多數，同時要能夠充份代表業界。因此，理事會

可按以下方式改組： 
 
(a) 獨立理事的人數由十二人增至十六人；  
(b) 業界直選理事的人數維持八人，屬會代表的人數也維持八人；  
(c) 一名政府官員擔任當然理事； 
(d) 業界理事和獨立理事都可獲提名並參加主席選舉；若選出的主席是

業界理事，其中一名副主席須由獨立理事中選出，反之亦然(無論是

業界理事還是獨立理事當選主席，其理事職位都不會填補)； 
(e) 另一名副主席可以由(c)點的政府官員出任，或由全體理事中選出。 

 
理由如下： 

 理事會按上述安排改組後，理事會將有三十三人，其中十六人是業

界人士(百分之四十八)，十七人是業外人士(百分之五十二)，符合監

管機構須獨立兼且具公信力的大原則，而業內人士也會有充份參與。 
 由政府官員出任當然理事甚至副主席，可加強議會與政府的溝通；

另一方面，也可提高監管效率。 
 為進一步顯示理事會並非由業界人士控制，因此業外人士也可參加

主席選舉並成為主席。在主席和兩名副主席中，必定會有業外人士，

如此一來，議會的最高職位即有充份制衡和監察。 
 
(2)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建議由議會繼續負責制訂守則和指引，但議會須就

這些守則和指引徵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方可執行(4.13 段)；此

外，局長可在有需要時指示議會訂立或修改守則和指引(4.14 段)。 
 

理事會對此表示贊成。 
 
理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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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議會理事會按上文的建議改組後，業外人士將佔理事會的多

數，但公眾仍可能誤以為議會的規則偏袒業界。 
 為釋除公眾疑慮，理事會贊成所有規則均須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拍板。 
 
(3) 諮詢文件建議，上訴個案不再交由議會處理，而在議會以外另設獨立委

員會處理，該獨立委員會除了處理旅行社、導遊等的違規個案外，還會

處理旅客投訴個案的上訴(4.13 段)。 
 

理事會贊成由獨立的委員會處理上訴個案，並進一步建議所有旅行社、

領隊、導遊的違規個案，以及所有登記店舖的違反承諾個案，全都交由

另一個獨立委員會處理。換言之，違規、違諾個案和上訴個案，會分別

由兩個獨立委員會處理，而議會則只負責制定規則，以及調查和將個案

提交委員會處理。 
 
理由如下： 

 違規、違諾個案有如刑事案件，最嚴重的後果會使業者被褫奪繼續

從事旅遊業工作的資格，因此務須慎重其事，交由獨立委員會處理。 
 議會也可避免陷入角色混淆的困難。 

 
(4) 旅客因不滿旅行社的服務而要求賠償等個案，理事會建議繼續由議會處

理。在處理旅客索償個案時，議會如發現有涉嫌違規等情況，會和現在

一樣，將個案轉交獨立委員會處理。 
 

理由如下： 
 旅客要求賠償的個案類似民事索償案件，由議會居中調停的話，可

以迅速解決糾紛，免除曠日持久的法律訴訟。 
 
(5) 諮詢文件建議修改《旅行代理商條例》，明確表明議會在規管架構中擔當

公共組織的角色(4.5 段)。 
 

理事會對此表示贊成。 
 

理由如下： 
 現行《旅行代理商條例》因為沒有清楚界定議會的監管角色，所以

產生了一些誤解和爭議。 
 
(6) 理事會建議政府成立一套量度監管成效的統計機制，以便客觀量度監管

成效，同時也可讓各界隨時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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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諮詢文件提出應否設立導遊發牌制度的問題(第五章)。 

 
理事會認為，雖然現行的導遊核證制度與外遊領隊核證制度都行之有

效，但不反對政府設立導遊及外遊領隊發牌制度。 
 

理由如下： 
 根據《旅行代理商條例》的規定，任何人如要經營出外或入境旅遊

服務，都必須領有旅行代理商牌照。換言之，持牌旅行社是接待服

務的供應核心，所有接待服務，包括住宿、交通、觀光等等，都必

須由旅行社安排，接待服務的任何環節若有問題，旅行社都必須負

責。因此，即使導遊及領隊不再由議會監管，但旅行社仍要為其聘

用的導遊及領隊負責。 
 有導遊及領隊曾公開表示希望由政府發牌監管。 

 
6. 在諮詢文件中，政府還提及設立不同牌照以規管出境及入境旅遊業務的安排

(第六章)。 
 

理事會認為無須針對內地入境團的問題而另設經營接待內地入境團的牌照，

並且建議沿用現行制度，即旅行社只須領取一種牌照，領取牌照後即可同時

經營出境及入境旅遊業務。 
 

理由如下：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絕大部份旅行社都循規蹈矩，重大問題都只集中於

少數旅行社身上。一旦旅行社需要領取不同牌照才能經營不同業務，這

種安排無異於變相處罰循規蹈矩的旅行社，未見其利先見其害，勢必窒

礙旅遊業的發展。 
 
 
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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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議會理事會擬定方案日程 
 

日期 工作計劃 

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日 政府檢討監管架構專責小組（專責小組）舉行第一次

會議。 

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九日 

政府發表「香港旅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諮詢

文件，展開為期大約兩個半月（由二零一一年四月二

十九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的公眾及業界諮詢。

 
議會舉行主題為「香港旅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

討」的會員午餐聚會。 

 
議會發函邀請會員出席於五月十二日舉行、以是次檢

討為題的會員論壇，並邀請會員及導遊和領隊組織五

月十七日前就有關檢討提交書面意見。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 議會舉行會員論壇。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七日 理事會聽取專責小組的工作計劃和進度報告，以及於

會員午餐聚會及會員論壇收集的意見。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九日 專責小組舉行第二次會議，討論收集到的意見及草擬

議會就政府檢討提出的初步建議。 

二零一一年五月二十八日 理事會舉行緊急會議，討論專責小組的初步建議。 

二零一一年六月二日 專責小組舉行第三次會議，討論理事會緊急會議上提

出的意見，及草擬「改良方案二」。 

二零一一年六月十四日 理事會討論「改良方案二」。 

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日 業界理事與專責小組副召集人李金漢教授舉行交流

會，會上同意修訂「改良方案二」。 

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 專責小組以傳閱方式通過修訂後的「改良方案二」。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理事會舉行緊急會議，通過修訂後的「改良方案二」，

並定名為「議會理事會建議方案」。 

二零一一年七月二日 議會向會員（包括八個屬會）發出「議會理事會建議

方案」，邀請他們提出意見及出席七月八日的諮詢會。

二零一一年七月八日 議會舉行諮詢會聽取會員對「議會理事會建議方案」

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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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六月九日 
至 

二零一一年七月十日 

議會主席及總幹事約見八個屬會的執委會，徵詢他們

對「改良方案二」、修訂後的「改良方案二」，及「議

會理事會建議方案」的意見。 

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二日 理事會審議及通過「議會理事會建議方案」。 

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五日 議會向政府提交「議會理事會建議方案」。 
 


